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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裡 事 會 

第 八 百 零 二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约舉行 

主席：Mr. Hashim JAWAD(伊拉克） 

出转：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侖 

比亞、古巴、法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稃(S/Agende/802:)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通過議程 

議程iS遢。 

印度-巴塞斯坦問題(績前） 

印度代表Afr. V. K. Krishna Menon及巴 

基斯坦代表Mr. Firoz Khan Noon應主席請,就 

理事會議席。 

一. Mr. NOON (巴基斯坦）：主席，像上次 

〔第八〇一次會議，第一一五段〕我曾向安全理事會 

聲明過的，我現在要就辯論中所講過的話發表較爲 

詳細的意見。承棻主席與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對於 

我到目前爲止就印度與巴基斯坦關於睹什米爾前途 

問題的爭端所說的話袷予考盧,非常感謝。 

二. 安全理事會若干位理事竟對二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曰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决議案第 

一鄧〔S/1100，第七十五段〕的實施問題表示懷疑,我 

不得不首先表示餘異。關於決議案第一部B節，我 

曾經一再聲明,就巴基斯坦而論,它在翁慕咳什米爾 

邦的兵力絕未增加。相反地，駐留該邦的兵力已大 

爲削減。 

三. 印度代表自己也承認巴基斯坦軍隊已大爲 

创減，雖然他所舉出的數字往往前後矛盾。有一個 

時候他說"自由"瞎什米爾部隊已從三十五營減至二 

十營。這一句話載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第七九五 

次會議速記紀錄內〔第七九五次會議,第九十一段〕o 

差不多同時，他又說是從三十營減至二十營。不久 

以 前 , M r . Krishna Menon於一九五七年二月十 

五曰鄭重地報吿安全理事會，"自由"咳什米爾鄯隊 

已增加至四十五營。這一句話載在第七六九次會議 

速記紀錄第五十八段內。軍隊若確有增加,駐在當地 

並負責注意此種事情的軍事観察員必定會有報吿。 

他們未提出此種報吿便是因爲事實上駐軍並未增 

加。無論如何,聯合王國代表講得很對,實施一九四 

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撤退或创減駐軍之後 

兵力增加問題就不存在了。 

四. 關於決議案第一部E節，巴基斯坦政府曾 

一再呼籲促進可在詹慕喀什米爾邦和平舉行全民表 

決的空氣,聯合王國代表對該節的解釋遠較字面爲 

廣濶。我似乎不必向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保證我在 

這一方面所作的誠摯努力。 

五. 印度國防部長所引巴基斯坦各要人的陳 

述,均與巴基斯坦參加區域盟約的政策有關,例如東 

南亞條約組織及巴格達公約。這些盟約根本完全屬 

於防禦性質，決不能說其，旨爲欲與印度作戰。它 

們也與咳什米爾問題毫無關係。我也可以引證同樣 

多印度人士所作的無補於友好關係的陳述。 

六. 巴基斯坦政府盡力在整個"自由"瞎什米爾 

與巴基斯坦維持和平空氣，並得到了成功。當然巴 

基斯坦對印度未能就瞎什米爾問題達成解决深感 

不満,但巴基斯坦絕未作任何企圖破壞和平之舉。 

七. 就印度佔領下的瞎什米爾而論，儘管有炸 

彈爆炸情事一顯然這是有顯明用意的間諜所做的 

m繼以掩人耳目地舉行審飘——但在印度刺刀的 

陰影之下它仍能保持和平。這件事情正在安全理事 

會本次會議之前發生，殊堪深思。我業經完全否認 

巴基斯坦與這件事情有任何關係，我更欲重行予以 

否認。有人不負責任地講我個人與喀什米爾的顚s 

份子有私人接觸，我也竭力否認。此種指控不合於 

和好精神。 



八. 我要在此地指出，瞎什米爾邦前任總理 

Sheikh Abdullah繼續被囚已約四年，始終未經審 

m,最近他的監禁期限延長了六個月。安全理事會 

正在處理睹什米爾爭端，我覺得我有義務呼籲理事 

會各位理事盡力設法制止此種對一個愛國志士的嚴 

重不法行爲；這位志士的唯一過失便是希望由其本 

國人民自己決定其政治前途。 

九. 現請囘到本題。巴基斯坦力持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案 

第一部業經完全忠實地實施。此點業經聯合國駐巴 

基斯坦代表Mr. Frank P. Graham先後在第三次 

報吿書〔S/2611 and Corr 1〕第二十九段及第五次 

報吿書〔S/2967〕第四十四段內證實。Mr. Jarring 

在其報吿書〔S/3821〕第十六段內未說第一部未 

經實施，只說印度稱該部尙未實施。Mr. Krishna 

Menon稱Mr. Jarring說陷入僵局的原因是因爲 

第一部未經實施,這是鐯誤的。依照Mr. Jarring, 

陷入僵局的原因是因爲印度担絕提請局部公斷以決 

定若干事實。人爲的僵局之所以發生是因爲它適合 

印度政府的需要,而不是爲了任何其他原因。 

一〇.因此理事會對於顯然毫無實據地指稱巴 

基斯坦增加駐軍或在其他方面未實施一九四八年決 

議案第一部之說袷予注意，巴基斯坦代表圑深以爲 

憾。 

一一. 聯合王國代表在其陳述中企圖使印度與 

巴基斯坦分擔毁譽，無所軒輊，但我不得不指出他 

這種立場對巴基斯坦殊欠公平。安全理事會現主張 

討論解除武装問題以便對於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的 

公正自由的全民表決作一準備，此點頗堪欣慰。安 

全理事會若干理事建議請Mr. Frank P. Graham 

訪問次大陸，促成充分實施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 

會兩決議案的條件，巴基斯坦代表圑深表歡迎。 

一二. 蘇聯代表稱〔第七九九次會議，第十二 

段〕印度爲順利實施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委員 

會決議案內的協議而作的努力，尤其爲關於撤退軍 

隊一點，受到巴基斯坦的一貫阻撓。但事實適得其 

反。 

一 三 . 關於撤退軍隊問題，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聯合國代表及安全理事會曾提出不下於十 

一項建議,以求將詹慕咳什米爾邦劃爲非武装地帶。 

巴基斯坦政府接受每一建議，而印度政府則對於每 

一建議均予以担絕。我不擬重複以前我業經就這俩 

問題所講過的話，多凟安全理事會的淸聽。 

一 四 . 蘇聯的卓越代表問得很恰當,"爲何重提 

這個問題？"答復很簡單。這個問題特別在這個時候 

需要安全理事會重予審議，因爲印度藐視一九五一 

年三月三十曰安全理事會决議案〔S/2017, Rev.l〕 

內的確切指示,企圖完成印佔瞎什米爾部分的合倂。 

安全理事會不能承認此種情勢，事實上也未予以承 

認。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匕年一月二十四日重行確 

認我剛才提及的決議案，並宣稱： 

". . .依照'全詹慕咳什米爾國民大會'全體 

大會建議召集之國民會議，及國民會議就決定 

全邦或其任何部分將來之形式與從屬關係所採 

取或企圖採取之任何行動，或有關各方因贊助 

國民會議此種行動而採取之行動，均不能承認 

其爲...對該邦之處置辦法..."〔S/3779〕。 

這便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的規定。 

一五. 我於九月二十四日向理事會所作的陳述 

〔第七九一次會議，第四十七段至第六十二段〕內已 

說明印度於上述決議案通過後已採取進一歩措施倂 

呑詹慕瞎什米爾邦。印度政府此種行動促使巴基斯 

坦請求安全理事會重行審議本問題，西方國家的政 

策與此事毫無關係。 

一六. 蘇聯代表又稱,"印度依照它所承擔的義 

務已將自決權袷予喀什米爾人民"〔第七九九次會 

議,第十二段〕。這些義務是什麽呢？蘇聯代表自己 

也承認這些義務係根據雙方所達協議，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 

內的規定〔S/1100,第七十五段〕，及後來在一九四 

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S/U96,第十五段〕內加以擴 

充的規定。我認爲上述兩決議案極舄完備，並詳細 

規定確保咳什米爾人民自由表示意志所應採取的程 

序。印度完全不理會此種程序。它之召集所謂國民 

會議以及舉行所謂選舉，完全違反印度與巴基斯坦 

自動接受的義務的文字與精神。 

一七. 關於國民會議，我要指出印度政府代表 

Sir Benegal Rau曾正式向安全理事會第五三三次 

會議說： 

"就印度政府而論,國民會議的宗旨不擬對 

安全理事會審議中的問題有所不利或阻礙"〔第 

五三三次會議,第十九段〕。 



Sir Benegal Rau又在安全理事會第五三六次會議 

時說： 

"國民會議是否將決定歸附問題呢？印度 

政府的立場爲國民會議如果願意儘可就這個問 

題表示意見，但它不能採取決定"〔第五三六次 

會議,第二十三段〕。 

這便是印度政府向這個尊嚴機構所作的正式陳述。 

一八. 關於咳什米爾邦最近的選舉——據Mr. 

Menon,說"印度此次還舉所根據的條例與選舉情 

形是任何國家所將認爲光榮的"——我只須引證選 

舉時紐約時報駐斯利拿加（Srinagar)記者的報道。 

他說： 

"印佔咳什米爾選舉結果決定擁護政府,沒 

有一個選舉人經過投票之勞。印佔瞎什米爾的 

選舉似有不少饒有興趣的特點，與印度全境普 

遍舉行的公正自由選舉不同。" 

一九. 我業經詳細指出這種存心做作的選舉。 

因此巴基斯坦不能承認蘇聯的卓越代表所達到的不 

正確結論，卽喀什米爾人民已確切決定他們自己的 

命運,願喀什米爾成爲印度聯邦的一個完整鄯分。 

二〇.若蒙安全理事會准許，我現欲指出印度 

國防部長在理事會所作陳述內若千顯然不確和文不 

對題之處。我只將略述要點。這並非是巴基斯坦承 

認對方其他論點的正確,或對其他論點表示同意。 

二 一 . 印度代表不默其煩地一再提起巴基斯坦 

與美國簽訂的軍事齒助協定及巴基斯坦的防禦盟 

約，尤其是東南亞條約組織及巴格達公約等毫無關 

係的論點。據照印度代表說簽訂這些盟約便是改變 

情勢,這就是睹什米爾人民不應有自决權的理由。 

二二. 我現在要追隨印度代表的榜樣，引證他 

的一位本國人士 位印度現代聞名作家一的 

話。Mr. Nirad C. Chaudhuri在一九五四年八月 

二十五曰的倫敦時報內寫了一篇很有意義的文章， 

就印度批評巴基斯坦與美國聯盟一事作下開分析： 

"印度全國都感覺到印度外交政策中最重 

要的一着業已失敗，不得不默認印度自從獨立 

後在外交方面的最大成就已付東流。更爲痛苦 

的便是我們不能承認此事。這便是在軍事與政 

治上將巴基斯坦孤立起來...印度到現在尙不 

能接受巴基斯坦的存在，西方各國若關心兩國 

關係而未認淸此項事實，將屬用惫雖好而無裨 

實際的微弱呼聲。" 

這便是印度一再毫無根據地批評巴基斯 

坦締結防禦盟約的實在原因——印度的外交未能將 

巴基斯坦在政治與軍事上孤立起來。一個强大和自 

力生存的巴基l?j坦,爲自衞起見與他國聯盟,當然不 

能忍受它的較大鄰國繼承大不列顚於其帝國勢力登 

峯造極時在亞細亞洲所掌握的覇權。在另一方面一 

個貧弱孤立的巴基斯坦不會嚴重地阻礙印度之達成 

其盲目的愛國目的,也不至於不斷提醒聯合國,使它 

知道它答應袷予飽受痛苦的咳什米爾人民以自決權 

的諾言尙未實踐,因而使聯合國感覺不安。 

二 四 . 印度代表更提出一種驚人之說，稱印度 

爲英國在印度的權力的唯一合法繼承人，也是過去 

統一的印度政府的權利與義務的唯一縝承人。實在 

情形爲按照一九四七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印度獨立法 

案第一節第一分節,在印度次大陸上建立了" 二獨立 

自治領"。一個自治領保留原來的名稱,仍爲印度;另 

一個稱爲巴基斯坦。同一法案第一節至第五節及第 

九節至第十一節內很淸楚地提到"此二新自治領"， 

"毎一新自治領"及"兩新自治領"——以上是引證 

該法案。因此英國國會的獨立法案——依照Mr. 

Krishna Menon所說，這正是袷予印度獨立權利 

的法案——毫無疑義地表示巴基斯坦與印度同爲纘 

承國,並非印度一國爲繼承國。 

二五. 爲了我的朋友印度國防部長起見，我要 

向理事會引述印度獨立法案本文。英國國會通過了 

這件法案使印度獲得自由。我手中的便是這件法案。 

二六. 前文如下： 

"本法案規定在印度建立二獨立自治領，以 

若干新規定代替適用於上述自治'領以外其他各 

地之一九三五年印度政府法案內之若千規定， 

並就建$上述自治領所引起之事項或與之有關 

事項加以規定。" 

第一節原文如下： 

"二新自治領"(並非單獨印度自洽領） 

"(一：)印度境內將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 

曰建立=獨立自治領,稱爲印度及巴基斯坦。 

"(二)上述二自治領在本法案內以下簡稱 

爲"二新自治領"，上述之八月十五曰在本法案 

內21下簡稱爲'指定曰期'。"' 

1 Halsbury's Statutes of England, Butterworth & Co. Ltd. 

CffiffiA).倫敦'一九四八年，第二K.第六巻，第四一raiiSfeTF各 
頁。 



二 七 . 法案內規定得如此確切，印度代表尙辯 

稱印度是英國權力的唯一耩承人，而巴基斯坦不是 

«É承人，這眞是想入非非。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曰聯 

合王國政府宣布的移交政權計劃, 2其第十六段、第 

十七段、第十九段、及第二十段內很明白地提及"二 

繼承政府",這個事實更可加强此項結論。一九四八 

年諮議院就印度事宜高級專員對Lall案件的判決亦 

可支持這種立場。諮議院判決書稱，依據印度獨立 

法案第十五節，印度事宜高級專員連同巴基斯坦事 

宜髙极專員不是印度事務部長,〔而應視爲上訴人〕。 

因此該法案,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國際安排)令"， 

以及司法判決均證明巴基斯坦與印度同爲英國政府 

的雜承人,英羼印度則分爲二繼承國。 

二八. 依照"印度獨立(國際安排)令"，巴基斯 

坦與印度也耩承了統一印度參加的條約與國際協定 

所產生的權利與義務。 

二九. 印度代表曾屢次聲明，站在繼承國立場 

上,喀什米爾大君卽使未歸附印度,印度也有——這 

是他的話一ëB救咳什米甭的義務。他這種態度是 

根據英國一百五十年來在印度的作風；換一句話說， 

便是根據所謂主權理論。 

三〇.我要指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結束後， 

依照印度獨立法案第七節，它對印度各邦的主權卽 

已喪失，因此印度無干涉咳什米爾之權。卽使說主 

權並未喪失,那末主權也不單獨屬於印度,它亦應羼 

於同爲雄承國的巴基斯坦。實在說，詹â瞎什米爾 

邦大君於一九四七年與巴基斯坦政府簽訂的維持現 

狀協定，已經承認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政府與詹慕 

瞎什米爾邦的權利與義務方面是英國印度政府的唯 

— "̂耩承人。 

三 一 . 下文如何呢？一百五十年的統洽權造成 

了如遇印度各邦君主暴虐無道引起民彖反叛時干涉 

其事務的傳統。瞎什米甭大君的暴虐無道於一九四 

七年引起民彖的反叛。當時巴基斯坦如出面干涉， 

制止他的暴政,那末依照Mr. Krishna Menon的 

論點，此種干涉便是巴基斯坦根據主權理論行使對 

詹慕咳什米爾邦的主權的最高權力。關於主權理論 

現可吿一段落。 

三二. 我希望聯合王國代表曾密切注意印度代 

表宣稱印度政府是波斯潸英國利益繼承人的話。波 

a ffiéa事tiE3S3E^，第十二年，一九五七^月、二月及三 

月份as,文件s/pv.762/Add.i, mmo 

斯灣各蘇丹領地若欲維持其自由，則爲它們的利益 

起見，應對其自由所面臨的危險予以深思。 

三 三 . 印度以前曾在安全理事會內指控巴基斯 

坦有侵略行爲，現又提出同樣控訴。巴基斯坦過去 

對此已提供充分答復。巴基斯坦認爲印度是侵略者， 

它不但在咳什米爾犯侵略行爲,並對久納格、馬納伐 

達及Mangrol,以及面積與法蘭西相等的海德拉巴 

犯侵略行爲。 

三 四 . Sir Pierson Dixon說過,安全理事會 

"不能就印度問題的這一方面表示意見"〔第七九七 

次會議，第十段〕，因爲如同澳大利亞代表說過的一 

般,"就此種爭端表示意見未必有助於喀什米爾問題 

的解決。"〔第七九八次會議，第五段〕Mr. Walker 

繼續說："...我們未就這個問題表示任何意見，因爲 

我們認爲並無裨益。"〔同上,第七段〕。 

三五. 中國代表在第七六七次會議時所說的話 

使此種立場更爲明顯： 

"從未有人提出一件專關侵略的提案。事實 

上關於侵略的控訴及反控從未受到有系統的或 

嚴重考慮。理事會各位理事未經諮商均已到達 

同一結論,認爲無庸討論涉及侵略問題的控訴C 

此項指控從未受過研究...甚且從未奪到嚴重 

考慮；我―覺得理事會不予討論,乃是理事會的聰 

明之處。"〔第七六七次會議,第二四八段〕。 

三六. 印度代表說是印度首先向理事會控吿巴 

基斯坦，他想把這個事實當作爲印度的道義與政治 

資本。他不理奮巴基斯坦也曾爲原吿，在安全理事 

會內控訴印度。Mr. Krishna Menon說巴基斯坦 

是被吿，因此與印度的地位不同。我現在要問法律 

是否有任何規定,原吿首先提出控訴便應佔上風。犯 

有罪的一方反而起訴，冒充無辜，指封方有罪,是法 

庭裏面的常事。印度在k全理事會內的控訴正是如 

此。印度先於久納格歸附巴基斯坦之後侵略久納格， 

繼復侵入瞎什米爾，以欺詐手段的歸附爲藉口，加 

以武力佔領。 

三 七 . 安全理事會若認爲應行審議侵略問題， 

則巴基斯坦代表圑必須要求理事會調査尙待â事會 

審議的印度各邦歸附印度經過,予以宣判,不僅調查 

和宣判喀什米爾事件而已。 

三八. 換一句話說，除充分考慮與歸附問題有 

關的一切重要條件之外，例如一邦君主於決定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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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或巴基斯坦之際應願到地理上是否接壤以及-人 

民願望等，最後决定必須根據環境亊？f原則及K一 

切涵義。換一句話説，安全理亊會對向.《4£出的有 

關控訴必須根據單--的而不是雙a的道義或ti]標 

準加以審査。 

三九.印度代表的另一法律論點爲歸附時卽已 

表示自决，所謂"歸附"已屬最後事實，因此詹慕嗜{1 

米爾邦爲印度聯邦的一個完整鄯分，並a印度憲法 

不准許該邦脫離印度。 

四 〇 . 假 如 像 M r . Krishna Menon所說,歸 

附時卽已表示自決，則印度在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 

員會决議案內所允諾尊重的自决權又是仆麽意義 

呢？我要請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對此稗驚人之論反 

省一一卜。我們遇到了一種學說，主張聯合國憲章賦 

予人民的自決權應由一專制君主行使。此種主張出 

於向全世界宣稱自命爲民主國家的政府人員之口， 

適足以顯示印度代表受了印度自相矛盾與無法辯護 

的行動所驅策而採取了狂妄的政治與法律线。 

四一. 若果如此，我要請問Mangrol與馬納 

伐達歸附巴基斯坦是否曾行使自决權呢？當海德 

拉巴表示旣不願歸附印度也不願歸附巴基斯坦時曾 

'否行使自決權呢？印度侵入、佔領、及倂呑這些領 

土，使其不復存在是根據什麽邏輯、法律、道義或正 

義原則呢？印度爲何不停止它在這些頜土內的許多 

侵略行動呢？印度代表吿訴大家，巴基斯坦到理事 

會內來必須純潔無罪。印度是否純潔無罪呢？印度 

代表吿訴大家，巴基斯坦若要求公道，必須以公道待 

人。印度也要求公道，它是否以公道待人呢？我們 

不能有兩種行爲標準，一種對待印度，一種對待巴基 

斯坦。 

四二. 未經一國同意及違反其本身願望把它作 

爲另一國的完整部分，這種法理論點在聯合國大厦 

內已屢見不鮮。另一種論點是一國憲法不准許被屈 

服的人民脫離其政治羈絆。大家已聽到印度代表長 

篇大論地解釋印度憲法的聯邦性質，以及憲法規定 

不許可印度履行其國際義務，准許咳什米爾人民行 

使自決權。 

四三. 關於這一點，我要向各位引證一條具有 

束縛性及與本問題有直接影響的國際法原則： 

"各國有一秉信誠履行由條約與國際法其 

他淵源而生之義務，又不得藉口於其憲法或法 

律;^規定而木履行此種責任。"〔大會決議案三 

七五(四），附件，第十三條。〕 

這條原flij是聯合國大會第四两會於一九四九年I-二 

月六日一致通'過的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第十三 

條。 

M四.我所引證的第十三條是國際法委員會各 

委員起草的。一九四九年起草該條時國際法委員會 

副主席是一位卓越的印度法學家Sir Benegal Rauo 

他也曾於審議瞎什米爾爭端時在安全理事會內代表 

印度。 

mu.我要再引證該條後半段：又不得藉 

口於其憲法或法律之規定而不履行此種責任"。這一 

部分是根據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常設國際法院就人 

所共知的''但澤領土內波蘭國民及其他É蘭原籍或 

操波阑II人民之待遇"一案所發表的諮詢意見。常設 

國際法院的立場如—1~ ： 

"但應行指出，一方面依照普遍接受之原 

則，一國與他國間關係不能根據後者之憲法,而 

只能根據國際法及正式承認之國際義務,反之， 

在另一方面，一國亦不能以本國憲法爲藉口企 

圖規避其在國際法或有效條約-卜對他國所應有 

之義務。 

四六. 印度根據其憲法提出的任何法律藉口均 

不能解除它在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兩決議案下 

所承認的莊嚴國際義務。根據印度的主權而提出的 

任何虛僞論點亦不能解除它的最高義務。前述國家 

權利義務宣言草案第十四條便載列國際法委員會所 

宣布的卜開國際法原則： 

"各國有貴遒照國際法及國際法高於各國 

主權之原則,處理其與他國之關係。"〔大會決議 

案三七五(四）,附件,第十四條。〕 

四七. 由於印度在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 

議案卜的義務所承認的睹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不 

受印度憲法任何規定的影響，亦與所謂歸附印度的 

性質如何無關。 

四八. 可是印度代表竟稱一九四八年委員會通 

過的決議案爲一我引證他自己所說的話——"只 

是一張紙"0世人已深悉歷史上的另一句荒唐名言 

«參閱^國際法院出 f f i物，輒良命令及諮見，A . i B , 
,四十四巻，A.W. Sijthoff's Publishing Company, Leyden,̶  
九 年 ， 第 二 十 四 頁 。 



—稱條約爲"一張廢紙"。聯合阈寇覃也只是一張 

紙,一張廢紙麽？ 

四九. M r . Krishna Menon辯稱委員會決譲 

案只提及詹慕瞎什米爾邦將來地位的辦法，而它的 

現在地位表示承認印度聯邦的絕對權力。他似乎忘 

記了詹慕瞎什米爾邦目前情勢爲安全理事會審議中 

的印度與巴墓斯坦間的爭端。菲律賓代表曾很適當 

地指出這一點。他說： 

"一方或對方認定詹慕咳什米爾邦的任何 

鄧分爲印度或巴基斯坦領土，對於實施委員會 

所通過及雙方所接受的兩件决議案顯然將深爲 

不利。"〔第七九八次會議,第三十一段〕。 

五〇.我必須再行聲明，根據委員會決議案的 

整個立場及基本觀念，主張印度與巴基斯坦對咳什 

米爾有無主權均屬失當。印度代表雖曾就這一點提 

出種種辯論，但我從他的陳述紀錄內發覺他並非不 

知道此項觀念。當然,他有時記得,有時忘記,怎樣方 

便就怎樣辦，不過他於數日前尚表示他充分明瞭此 

項観念。 

五 一 . Mr. Krishna Menon於安全理事會第 

七九九次會議中答復菲律賓代表時引證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並討論其中若干案文。他於討 

論時作下開陳述： 

"這和討論該邦目前地位問題毫無關係。這 

是解決如何和平處置該邦前途的辦法"〔第七九 

九次會議，第一五五段〕。 

五二. 我必須促請理事會注意印度代表這兩句 

話,這兩句話很能說出委員會決議案的意向，並使他 

在其他場合中企圖勉强加諸這兩個决議案的解釋大 

鄧分失效。依照他自己所說的話，委員會兩決議案 

爲"和平辦法"；換一句話說，它們只求解決爭端而 

不管要求與反要求。因此只能說這兩件決議案使雙 

方接受解決爭端的若干義務，而不能說它們切實承 

認或默認闢於主權的任何要求。 

五三. 委員會決議案載列解決爭端的程序，實 

施這個程序的責任當然應由寶際上在詹慕咳什米爾 

邦內能擔任此項責任的任何一方負擔。換一句話說， 

使某一方負擔此項義務的標準不是它的法律名義， 

而是它的實際存在與能力。決議案未承認何方主權， 

只承認事實及顧到如何切實解除武装及建立全民表 

決機構。 

TT.R.印度代表提出了若干自稱是根據國際法 

原B」的論點，證明印度政府有理由拒絕聯合國調解 

人員爲求爭端的公允和平解決而提出的一切建議或 

辦法。我現在要談一談這些論點。每逢調解人員作 

此種嘗試時，印度便提出種種毫無關係虛僞的法律 

的論點以混淆是非，擾亂視聽。最近Mr. Krishna 

Menon以此種手段拒絕的一項建議便是Mr. Jar-

rmg主張將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之 

贲施問題提交公斷的建議。Mr. Jarring提議將印 

度所稱第一鄯未經實施一點提Î舞公斷人決定事實， 

倘若公斷人査明第一郢未完全實施，他們可向雙方 

指示應以何稃措施求其充分實施。印度的反應、如何 

昵？安全理事會聽到的是它對國際法原則的强詞曲 

解。 

五五. 我要指出印度代表所稱Jarrmg建議的 

公斷辦法損害印度的主權、重要利益、光榮與完整之 

說,不足爲憑。Mr Jarring並未建議由公斷人决 

定詹慕咪什米爾人民的命運。他未建議由公斷人將 

,该邦領土判袷巴基斯坦或印度。他未建議由公斷人 

決定印度對該邦主權的要求。他只建議將印度所稱 

決議案第一部未經實施一點交由公斷人調査事赏。 

五六. 印度代表對Jarring建議的反應如一卜. 

"整個國際法內始終未有...將如此廣泛， 

與一國的完整有如此密切關係，及如此複雜的 

問題提交公斷的前例。"〔第七九五次會議，第 

六十一段〕。 

五七. 實施決議案第一部問题與印度的完整毫 

無密切關係，也無複雜可â。相反地,這是一個範圍 

很窄的問題。 

五八. 我相信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不致將國際 

聯合會盟約̶̶國際法原則中最尊嚴的宣言之一 

——摒諸國際法範圍之外，或以爲盟約否認國際法 

一切原則。我現在引證盟約第I三條第二項。^項 

規定國際聯合會的公斷任務稱： 

"凡.. .某項事實若經證實可構成破壞國 

際義務者...槪應認爲通常適於提交公斷或司 

法解決之列"。 

E 九 . M r . Jarring所建議的公斷正屬於此類 

問題，卽事實若經證實可確定印度及巴基斯坦是否 

違反充分實施一九四八年八月I三曰決議案第一部 

的國際義務。 



六〇.參照上述權威一我尙可引證其他權威 

——巴基斯坦代表圉無庸提出其他證據，卽可證明 

印度代表所提出的有關主權、完整、光榮或重要利益 

的論點，業經國際法確切否二?、其爲對Jarring ^ 議 

的有效藉口。 

六一. 瑞典代表提起可能請國際法院表示詻詢 

意見的兩個問題，並問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原則上是 

否準備在適當時間考慮此種辦法。 

六二. 據巴基斯坦代衷團的意見，咳什米爾爭 

端所牽涉的問題係屬政治性質，而不是法律性質。 

嚴格地講，瑞典代表提起的問題與現在安全理事會 

所處理的問題無關；委員會內的問題爲印度與巴基 

斯坦均應遵守的委員會决議案的實施問題。提交國 

際法院只能拖延這個歷時已久的爭端的解決，並且 

我要指出拖延時曰可能危害和平。無論如何，國際 

法院所表示的謠詢意見是否能被接受或執行，似並 

無保證。但我深信巴基斯坦政府將於適當時間對瑞 

典代表的建議袷予充分考慮。 

六三. Mr. Krishna Menon要求所謂放棄倂 

呑"自由"咳什米爾領土之說毫無根據，因該邦領土 

未被倂呑。就巴基斯坦政府而論，瞎什米爾爲另一 

領土，它與巴基斯坦將來的關係尙待决定。巴基斯 

坦憲法第二〇三節說： 

"詹慕咳什米爾邦人民若決定與巴基斯坦 

合倂，巴基斯坦與該邦之關係將依照該邦人民 

之願望決定之。" 

不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巴基斯坦均未倂呑詹慕咳 

什米爾邦。 

六四. 印度代表提及〔第八〇一次會議,第四十 

六段〕巴基斯坦憲法第一節第二段0：)分段，並認爲 

該條卽係解釋"併呑"，此說完全不確。該分段稱： 

.‧在聯邦管理下但不包括在任何一省內之頜土。" 

印度代表所引的一句是世界許多國家成文憲法內所 

都有的正式條文。我可引證印度憲法第一節第三段 

(C)分段；該分段稱印度領土包括"以後獲取之其他 

領土"。這是否默示倂呑呢？ 

六五. 印度要求將北區的行政與管制權交還詹 

慕咳什米爾邦政府，並由印度政府擔任保衛北區的 

責任。 

六六. 在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則IS爲依照一九 

四八年決議案第二部A節第三段,北區應繼綃由"地 

方當局"管理，依照同一決議案第二部B節第二段， 

卬度及P§f-+米爾邦审除必須.H 停火線其[| n 

土一面。― 

六b.委員會曾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場，委員會 

在其提交安全理事會的第三次臨時報吿書內稱： 

"北區目前情勢爲印度陸軍若在其目前駐 

守地點以外任何地方派遣駐軍將使印度政府擴 

大其軍事活動範圍.. . "。 4 

委員會在其結論中稱：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所設想 

之情況尙未實現及詹慕咳什米爾邦尙未恢復正 

常生活之前，卬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應切實遵守 

目前可保證不致重行發生衝突之〔停火〕線，雙 

方軍隊均應駐紮於停火線之後。"5 

六八. 印度主張現在應解除"自由"咳什米爾軍 

隊之武裝，或创减其兵力，此種主張，也無根據。委員 

會决議案措詞非常淸楚，不許可作此種解釋。 

六九.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聯合國委員會 

與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會談時，委員會主席"促外交 

部長注意,縱使巴基斯坦撤退軍隊後'自由'瞜什米爾 

軍隊仍將有武装人員三十H營，無須解除武装或撤 

退 。 " 

七〇.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委員會致巴基斯 

坦外交部長函第二段(C)內向外交鄧長保證,一九四 

八年八月十三日委員會決議案並無將"自E^"喀什米 

爾軍隊解除武装或解散之意,'委員會第一次臨時報 

吿書〔S/1100〕第一〇八段可資證明。 

七一.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曰致函 

印度政府稱： 

"印度政府當必明瞭委員會不能於現階段 

考慮"自由"咳什米爾部隊之解散及解除武装問 

題。該問題不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 

案第二部範圍之內。"6 

二.我現將討論印度代表陳述內所提及的若 

干次要問題。Mr Krishna Menon提到瞎什米爾 

難民時說： 

*安全理事會紀錄,第四年，特別œ第七號，文件5/1430， 

第二七EIS：。 
5同上，第二七六段。 

«, 事會紀錄，第四年，特別M第七號,文件S/1430J 
Addl, fit件二十二，第四段。 



"依照目前情勢，已有FHT〇，〇〇〇名囘 

敎徒難民從巴基斯坦佔領T的咳什米爾部分囘 

鄕，已由詹慕喀什米爾邦政府S予安揷。 

"對方能提出多少此種性質的正確數字是 

—個有趣味的問題"〔第b九六次會議，第七段 

及第八段〕。 

接下去他又說： 

"事變開始時遷往巴基斯坦的咳什米爾囘 

敎徒總數不是以前所說的五〇〇,〇〇〇人,而 

是二〇八,八一八人。這是正確數字"〔同上,第 

八段〕。 

我覺得我無法辨別這些所謂"正確數字"。還是請安 

全理事會估計其正確性吧！ 

七三. 同樣地，指曼格拉(Mangla)水壩爲"鞏 

固"或"加强"所謂"侵略行動"也極爲荒謬。曼格拉水 

壩爲一國家發展計畫，由"自由"睹什米爾政府執行 

及巴基斯坦政府袷予協助。可是，巴尼哈(Banihal) 

隧道的建築其意義遠較重要。印度國防鄧長自己也 

提起這個隧道，不過建築這個隧道的宗旨並非所稱 

供咳什米爾邦輸出水果之用，而係因巴尼哈山徑拔 

海一七,〇〇〇英尺,冬季積雪,交通阻塞,需要一條 

主要戰略公路，俾印度坦克與軍隊可全年隨時進入 

咳什米爾谷地。 

七 四 . Mr. Krishna Menon的另一钟誤陳述 

亦應順便一提。Mr. Krishna Menon聲稱使印度 

及巴基斯坦兩國總理結束關於瞎什米爾問題的商談 

的不是印度，並引〔第七九六次會議,第八十三段〕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巴基斯坦總理函爲證： 

"在此種情形下本人不得不15爲爾我已無 

再舉行直接商談解決此一爭端之餘地。因此本 

問題必須仍由安全理事會處理。" 

七五. 我將只引證印度代表所引一段的前一 

段： 

"我只要指出使我懷疑閣卜是否欲求解決 

此一爭端之另一點。自一月份起本人幾乎在每 

次函內請求恢復談判，解决阻礙進展之初步問 

邇。閣下則堅決不表贊同。" 

請安全理事會自己下一結論。 

七六. 關於對方提起的殘害人羣罪問邇，我們 

從未說過印度現在犯着殘害人羣罪。Sir Pierson 

D i x o n 於 月 二 I-TI口向理事會所作的陳述內âft, 

他對於向安全理事會控訴殘害人羣罪這類事深感遗 

憾〔第七九七次會謠，第K段〕。巴基斯《未作此種 

指控。伹印度領袖們於講到^慕瞎什米爾邦舉行全 

民表決所可能引起的後果的許多陳述內則含有以殘 

害人草爲威脅之意。 

七 七 . 舉一個例，我要引>^一九jr.L:年一月二 

十四日Mr. Krishna Menon自己在理事會內所說 

的話： 

"理事會若就難民問題略加研究，當可明瞭 

因難民不斷從對方湧入，我方不得不予以處連， 

但此稃情勢若有變動,若發生任何事故，若企闘 

擾亂目前情況,必將引起恐懾及大批難民湧入。 

遇到大批難民湧入時可發生的第一件事情便是 

藉口報復屠戮當地的關係國家人民。"〔第七六 

四次會議,第一 二一段。〕 

七八. 一九五b年一月三十一日印度總理在馬 

德拉斯演講時就這一點所說的話更爲確切： 

"我們一向强調主張選舉或全民表決必須 

限於政治及經濟問題。我們不欲該地發生民衆 

騷動而稱其爲全民表決,或以宗敎偏見鳥號召， 

激怒人民情緒,醸成破壞運動•..我不欲咳什米 

爾爲了全民表决而成爲兄弟自相殘殺的戰場， 

此種局面勢將波及印度。" 

七九. 此種陳述使我於九月二十四日警吿安全 

理事會〔第七九一次會議〕，印度領袖人士暗示有發 

生大規模屠戮的可能性,因而正在造成不安定空氣0 

我認爲只須印度政府盡其力之所及誠意維持境內的 

法律與秩序,這種可能不致成爲事實。Sir Pierson 

Dixon所應感覺遺憾的應是暗示此種可能威脅的人 

們的行爲，而不是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些事實的 

人們的行爲。 

八〇.印度代表於向安全理事會第七九六次會 

議所作的陳述內竟譴貴巴基斯坦政府對其少數民族 

的態度。他並指巴基斯坦憲法爲"現代最特殊的文件 

之一,"並引證若干人對巴基斯坦的所謂"砷權"基礎 

的钟誤批評〔第七九六次會議,第十九段〕。他聲稱 

在印度的唯俗主義憲法之下一切絕對寬大，人人有 

思想自由。我不想延長我的陳述，引證手頭所有的 

一切證據以否認他的批評與誇張。但爲保存正確紀 

錄起見，我不能對他的指譎默不作聲。 

8 



八一. 我要提醒他，自從一九五〇年四月簽訂 

德里協定之後，印度發生過牽?扭印度敎徒與囘敎徒 

的民衆暴動四百餘次，在這個期間內巴基斯坦未 

發生一件此類事件。紀錄勝於雄辯。這些事實，而 

不是我的話，可以推翻指控巴基斯坦煽動宗敎狂熱， 

使信奉其他宗敎的少數異敎徒恐怖不安之說。 

八二. 印度的少數異敎徒是什麽呢？ 一九五71 

年十一月倫敦Observer刊載一篇文章標題爲"印度 

敎徒與基督敎徒的鬪爭,"其中稱： 

"政府某É員會正在調杳Madhya Pra-

desh 邦"一印度各邦之 "的敎七,使印 

度敎徒極端派對基督敎作毫無憑據的指控。ià 

- 萆人稱敎士們爲外國帚國主義的丁具，尤其爲 

美國帝國主義的:T具。" 

印度天主敎徒對該委員會報吿書的建議曾提出嚴重 

抗議,稱之爲"無理及反動"建議。 

八三. 我不擬列舉印度當局對少數異敎徒所採 

類似態度的其他例證。 

八 四 . 關於巴基斯坦憲法的性質與精神，我很 

願意對印度代表提供較他所引證用以te諷巴基斯* 

憲法的更有力量與權威的證言。我特別要請他注意 

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紐約時報及一九S六年三月六 

日Washington Post的社論。這些社論稱巴基斯 

坦憲法建築在人民意志與同意的權力上，並保障少 

數異敎徒的權利與自由。 

八 我 亦 欲 在 此 地 指 出 巴 基 斯 坦 憲 法 毫 無 宗 

敎性。宗敎信仰不同的人們在投票、財產、出版自由 

或言論自由方面毫無區別。不但巴基斯坦憲法保障 

宗敎自由，可蔺經亦提供同樣保障。难一的宗敎性規 

定便是巴基斯坦共和國總統必須是囘敎徒。憲法其 

他一切規定均無宗敎性,遒用於所有一切社區,挹無 

宗敎區別。我可引證若干歐洲國家憲法規定元首必 

須爲基督敎徒,不但如此,並須屬於某一敎會。因此 

巴基斯坦若規定其總統必須爲囘敎徒，這並無不妥 

之處,且亦不乏先例。信奉各種宗敎的人民在巴基斯 

坦憲法之下一切待遇完全相同。我請Mr. Krishna 

Menon在巴基斯坦憲法內指出任何一句對宗敎信 

仰不同的人民有所區別。 

八六.印度代表企圖答復我在以前陳谇〔第七 

九一次會議〕內所提出的四點，他稱之爲四項"要 

求"，並說:"全都違反憲章"〔第七九六次會議,第一 

一七段〕。我要請安全理事會研究我所作的要求。我 

在建議內所請求的只是寶施印度g>î巴某斯坦間現有 

的阈際協定，以求解決詹慕咳什米爾邦歸附印度或 

巴基斯坦的問題。安全理事會及當事人同意將爭執 

區域劃爲非武裝地帶作爲舉行全民表決的先決條 

件。因此,請安全理事會繼繽從前將這個問題擱置起 

來的時候~r|P—九五二年-1 -二月二十三日——再 

來審議這個爭端，豈不順理成章麽？ Mr. Krishna 

Menon說這是違反憲章。 

八b.我所提出的其他建議係關於在某些條件 

T撤返印度與巴基斯坦軍隊，或撤退巴基斯坦軍隊 

問題。Mr. Krishna Menon說這是違反憲覃。 

八八. 上次我曾詳細說明派聯合國鄯隊進駐咳 

什米爾的用意係欲給雙方以信心，使它們安心履行 

國際協定T的義務，無庸疑懼。一俟聯合國鄯隊進 

駐嗦什米爾，雙方卽須嚴格遵守協定條文開始撤返 

軍隊。中國與古巴代表曾講過，還有什麽能比這個 

更爲公平呢？但Mr. Krishna Menon也說這是違 

反憲章。 

八九. 繼而Mr. Krishna Menon自己提出了 

一大串要求，這些要求完全違反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保證，並違反委員會 

决議案。但我不願多討論他的要求，尤其因對方時 

常在理事會提出這些要求，我方所作答復已載入安 

全理事會紀錄。印度代表自己承允做些什麽呢？他 

曾表示要IS對遵照委員會決議案規定，履行印度在 

國際協定T的義務，撤退印度軍隊，並在聯合國主 

持卜睾行公正自由的全民表決嗎？沒有。他只說他 

將做的是： 

"在就本問題作公平處置的條件下,我們將 

以最大努力與巴基斯坦建立友好關係，並以同 

樣精神力求解決一切未決問題"〔第七九六次會 

議,第一三〇段〕。 

封於印度是否將履行委員會决議案下的義務並無保 

證。 

九〇.巴基斯坦代表阒聽到印度政府誇稱對在 

其佔領下的被屈伏的咳什米爾人民袷予極大幸福， 

深覺可笑。我想安全理事會未必對這種說法感覺興 

趣。安全理事會聽到這種議論業已不少。印度若袷 

予喀什米爾人民許多幸福，他們在全民表决時應當 

投票選擇印度。它何以不將這個問題作爲測驗 



九一. 但問邇不在於此，安全理事會必須運用 

其智慧,採取有效措施，實施印度與巴基斯坦均曾參 

加並均曾宣稱絕對服從的委員會決議案。當前的簡 

單問題便是印度與巴基扭坦履行它們均應遵守的國 

際義務問題。我不能想像印度國防鄧長如何能使他 

所說的印度政府目前立場與印度政府接受兩决議案 

及韉續向Mr. Jarring提供保證願求爭端和平解 

決的立場不致自相矛盾。 

九二. 以何種邁當措施確保國際義務的實施， 

那是應由安全理事會自行斟酌的事。 

九三. 主席：印度代表現在願否發言？ 

九 四 . Mr. Krishna MENON (印度）：巴基 

斯坦外交部長剛才所作的陳述不但有失言之處，並 

且從我的陳述與正式文件內所引證的話必須引證全 

文方能承認其正確。斷章取義地引證是他的慣技。 

九五. 此外，巴基斯坦尙提出了若干新事實，印 

度政府需要時間就剛才的陳述予以充分研究。我們 

對巴基斯坦方面所說的話決不視其爲無足輕重，我 

們要予以答復。 

九六. 巴基斯坦方面的陳述內有一項嚴重控 

—殘害人羣罪。這種指控牽涉到一千萬深受敬愛 

的印度國民:印度基督徒。這種指控完全沒有根據。 

Mr. Noon對印度與印度政府提出種種謬論；我們 

當然較普通聽衆對這些謬論更爲注意。無論如何我 

們必須詳加答復，尤其對於他所引證的話。 

九七. 我當然未根據底稿發言，因此陳述內間 

有少數錯誤之處。我曾函請秘書處更正，但發表更 

正需要時間，我對此並無怨言。但他應討論我的更 

正後的陳述。舉一個例，我記得我曾說過逃避巴基 

斯坦迫害進入印度的難民有四百五十萬人，而不是 

四十五萬人。 

九八. 我們剛才聽見的陳述內也提到Mr. Jar-

ring 關於公斷的建議。但對方祗提起Mr. Jarring 

報吿書內關於這個問邇的兩段中的一段，未提起另 

̶段。我不想多談這個問邇,但我要提醒理事會,印 

度曾就關於公斷的建議提出極有理由的答復。Mr. 

Noon現在吿訴大家,我方對國際法解釋錯誤一大 

槪對方在這一方面的知識更爲豐富。但印度必須聲 

明它對這個問題的立場。這不是第一次提到斷問 

題。 

九九. 根據我所指出的各點，我們顯然不能立 

卽答復對方剛才的陳述。我並非感覺徬徨，我實欲 

將這件陳述讀一遍。 

一〇〇.主席：本席備悉印度代表欲待以後 

再行答復本日下午巴基斯坦代表的陳述。 

午後曰時二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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